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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　函

地址：80203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8樓

承辦單位：主計處人事室

承辦人：黃詩婷

電話：07-3368333轉2749

傳真：07-3314803

電子信箱：c18332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3月31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府主人字第107302688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隨文引入)(24961477_10730268800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市107年「遇見初．LOVE ，「緣」來是你」公教人

員未婚聯誼活動實施計畫及報名表，請鼓勵所屬未婚同仁

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07年2月1日高市府人給字第10730106900號書函

辦理。

二、指導單位：高雄市政府。

三、主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人事處。

四、承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農業局、主計處。

五、協辦廠商：中國青年旅行社南部分公司。

六、活動內容摘述如下：

(一)活動日期：107年6月23日(星期六)。

(二)活動名稱：107年「遇見初．LOVE ，「緣」來是你」公

教人員未婚聯誼活動。

(三)參加對象：

１、高雄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編制內之未婚公教員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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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優先遴選)。

２、行政院南部各部會、南部各縣市政府、高雄市議會、

國（公）營事業機構、南部公立醫療機構、南部國（

公）立學校編制內之未婚公教員工。

３、民營企業正職未婚人員。

(四)參加人數：40人(男、女各半)。

七、報名事項：

(一)報名日期：發文日起至107年4月20日(星期五)止。

(二)報名方式：請至本府未婚聯誼線上報名系統(https://l

ove99.kcg.gov.tw:8443/)進行線上報名，填妥資料後

下載紙本報名資料，以郵寄(郵戳為憑)、公文交換、親

自或委託送達等方式繳交本府農業局人事室。未利用上

系統報名者，除寄送紙本報名表外，請將電子檔寄至農

業局人事室黃小姐(e-mail:linyu112@kcg.gov.tw)以利

彙整。

(三)報名費用：新臺幣550元。接獲繳費通知者，請儘速依

限以匯款方式繳交費用，並請於107年5月4日中午12時前

將繳費收據填註機關名稱、姓名、聯絡電話（手機）及

活動名稱「遇見初．LOVE ，「緣」來是你」，傳真至

中國青年旅行社南部分公司俾憑核對。

八、其他注意事項：

(一)本府對報名人員保有審查權，經審查通過後，於107年4

月30日下班前將錄取人員名單以隱藏部分名字方式公布

於本府人事處網站首頁活動訊息(http://kpd.kcg.gov.

tw)及本府未婚聯誼線上報名系統(https://love99.kc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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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gov.tw:8443/)，並另以電子郵件通知（使用Yahoo、H

otmail或Google信箱者，如未接獲錄取郵件訊息者請自

行至垃圾郵件區尋找)，未錄取者不另行通知。

(二)請參加人員務必配戴身分證，另當日入場方式如次：

１、高雄市民當日憑身分證可免門票入場。惟參加人員當

日未帶身分證或非高雄市民者，不予補助門票費用。

２、交通工具由各參加人員自理，車輛停放園區者，停車

費亦請自理。

正本：第四類發行、高雄市議會、臺南市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內政部營建署南區工程處

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、財政部高雄國稅局、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、國立

科學工藝博物館、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、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檢察署、臺灣

高雄地方法院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、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、高雄高等

行政法院、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、經濟部國

際貿易局高雄辦事處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局、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、

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高雄分處、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高雄國際航空站、交通部

公路總局東西向快速公路高南區工程處、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南部地

區巡防局、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五總隊、國立成功大學、國立臺南大學、國

立臺南藝術大學、國立中山大學、國立高雄大學、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、國立

高雄餐旅大學、國立高雄師範大學、國立高雄科技大學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、國

立屏東大學、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、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、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

、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、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、高雄榮民總醫院、高

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、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分院、臺灣銀行、高雄銀行股份有

限公司、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南區工程處、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區

管理處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高雄郵局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區營業處

、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高雄市政府人事處(含附件)、高雄市政府農業局(含附件)、高雄市政府主計處人

事室(含附件) 2018-04-02
16:22:04

市長 陳 菊


